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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8_BF_9B_E

5_8F_A3_E5_95_86_E5_c30_35725.htm 进口单位在目的港提货

时，应注意检查进口设备或其他进口商品的外包装情况及到

货在目的港存放堆置情况，认真检查到货的外包装种类及其

外表情况，有无破损、断裂、重钉或水油渍损等痕迹，查看

外包装上的唛头标记和数量是否与有关单证相符，检查堆装

情况是否与外包装上有关标记相符，有无倒置、横放等不正

常情况，检查堆存地点有无衬垫，如在露天堆放的，要检查

有无遮盖，以及有无渗漏而造成雨淋水湿等现象。 在接运时

，如发现外包装有破损等不正常情况、或到货数量不符、唛

头标记不符、安放位置不对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理货部门

查询和索取理货残损签证或溢短签证，如无理货签证，则应

向港区、车站、机场等装卸部门索取商务记录或事故记录，

并及时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保险公司等取得联系。以便

鉴定人员尽快赶到现场，根据第一手资料，客观准确地判明

落实致损原因，为收货人日后获取良好索赔效果提供有力保

证。 下面介绍４种运输方式的进口货物发生残损时应索取的

证明文件： （１）海运进口货物发生外包装残损，应向装卸

公司商务部门索取理货签证，若无理货签证，装卸公司商务

部门应出具商务记录或事故证明等书面证明，收货人或货运

代理人在未取得上述证明材料前，不应提取货物。作为鉴定

人员除参阅上述资料外，还应查阅提单上有无残损批注，以

便能准确判断致损原因。 （２）陆运进口商品发生外包装残

损，应向到达站运输部门查询，在国境线运输部门交接时有



无商务或事故记录，若无上述记录，到达站运输部门应向提

货人出具有该残损状况的商务记录或其他证明。鉴定人除应

了解上述情况外，还应及时查阅运单，以便落实致损原因。 

（３）空运、邮运进口货物发生外包装残损，提货人同样应

向空运、邮运部门索取事故或商务记录，或者要求空运、邮

运部门在注明破损的货运单上签收，才可提取货物。 （４）

到货有残损，收、用货单位在内地、口岸又无代理人的，应

由代理接运部门代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验残，由

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查明致损原因，分清残损责任，初

步检验残损程度后办理易地检验手续，联系到货地的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在货到后继续进行鉴定工作，鉴定结束后函

告具体结果，由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综合结果对外出证

。属于上述情况的进口商品，内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一般

不直接接受申请验残。 进口保险货物发生属保险公司的保险

责任范围内的残损短少，业经保险公司或其指定的鉴定机构

鉴定后，被保险人应附必要的索赔单证（正本保单、发票、

装箱单、提单及其他有关运输单证、磅码单或修理配置费凭

证、第三者责任方的签证或商务记录、以及向第三者责任方

索赔的来往函件等）按下列途径向保险公司办理索赔。 （１

）海运进口货物的损失向提单证明的卸货港保险公司索赔。 

（２）陆运进口货物的损失向运单证明的目的地保险公司索

赔。 （３）空运进口货物的损失向国际运单上注明的目的地

保险公司索赔。 （４）邮运进口货物的损失向国际包裹单上

注明的目的地保险公司索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